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辦法
一、依    據：
   (一)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二) 臺北市第 5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二、宗    旨：

（一）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之興趣與獨立研究之潛能。

（二）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創造力，與技術創新能力。

（三）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四）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本校科學研究風氣。
（五）促進教師改進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
（六）促使社會大眾重視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學精神，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

三、辦理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
1、參加對象：四、五、六年級學生，每件作品作者以一至六位為原則。
      2、報名時間：112年12月11日(一)至112年12月15日(五)
      3、報名方式：填妥作品說明書(格式詳見附件一)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逾時視同棄權。
（二）作品說明書審查及結果公佈日期

      112年12月29日(五)前公佈作品說明書審查結果。
（三）展覽科別：
1. 數學科

2. 物理科

3. 化學科

4. 生物科

5. 地球科學科

6.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含機械/能源/光電/物理/資訊之工程與應用)

7.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含化學工程/生物科技/食品科學/環境科學(工程)/材料)
 四、作品內容：
學生參展作品內容依現行課程綱要內容及其所涉獵科學素養為基礎，進行科學研究為原則。參展學生應於作品說明書研究動機項下說明參展作品與教材之相關性（教學單元）。
五、實施原則

   （一）科學性

強調「存疑創新、即物窮理」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學方法；「客觀理智、嚴密徹底」的科學態度。

   （二）教育性

著重學生科學興趣的培養，視科學研究為學習的過程，科學展覽為學習成果的相互觀摩及比較。

   （三）普遍性

鼓勵中小學學生全面志願參與；而非指定少數人參加，或強迫每一學生被動參與。

   （四）生活性

輔導學生研究作品之主題可結合學校及社區周邊生活情境，由食、衣、住、行各面向中取材。

   （五）真實性

輔導學生親自動腦、動手，絕不假手他人代做，或抄襲、仿冒、虛偽、作假。

   （六）安全性

培養學生善待生物、維護自然生態、重視研究倫理之觀念，於製作展覽作品時，應將維護生物生存及健康視為主要考慮因素。
六、評審標準：
（一）創意及貢獻（50%），包括：

研究內容、過程及結果能發展新觀念、產生新創意並符合科學精神；

研究題材以學生能力所及的環境事物為主；

實驗結果具有可重複性及後續發展潛力，或具有推廣、應用價值。

（二）內容及專業知識（30%），包括：

內容完整充實，切合主題並能配合學生學習階段與能力；

理論依據及科學研究程序完整正確；

科學研究之程序、過程的紀錄、佐證資料完整確實；

研究過程分析變因、器材操作、實驗步驟及資料處理正確；

推論嚴謹精確，研究結果能達成研究目的。

（三）文字表達及組織（20%），包括：

依據本次科展規定的格式，條列分明且排版整齊，並有良好的文字表達能力；

研究結果、結論、討論所用的圖表、單位符號之使用正確完整；

參考資料完整、確實並清楚註明來源與出處。
七、評審：
由學校成立「展覽作品評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敦聘校內外專家學者或老師擔任評審委員，並且評選最優作品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

八、獎勵：
（一）各年級取特優、優等、佳作各若干名，獲獎作者頒發獎狀鼓勵，並於兒童朝會公開表揚。

（二）優秀作品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並聘請校內自然教師予以進行培訓，爭取榮譽。
九、附則：
（一）作品請盡量以文字及圖片說明，若有實物展出，以可以放置在桌面上之大小為主，過大之作品不得送展。
（二）作品中如有下列情況則不准參展：

  1.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

  2.劇毒性（含有毒或與危險化學品接觸過的物質，經過專業的淨化過程且有文件證明其淨化是有效的，不在此限）、爆炸性、放射性（不含 X 光繞射）、致癌性或引起突變性及麻禁藥之物品。

   3.雷射使用違反我國及國際雷射標準相關規範。

   4.違反我國電力規範、電工法規及電器安全規定。(使用校內電力務必先向校方申請)。
十、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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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摘要（300字以內含標點符號）
壹、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参、研究過程或方法
肆、研究結果
伍、討論
陸、結論
柒、參考文獻資料
書寫說明：

1.作品說明書一律以A4大小紙張由左至右打字，總頁數以30頁為限（不含封面及封底及目錄），確認後上傳指定網站。

2.內容使用標題次序為壹、一、（一）、1、（1），詳見實施計畫附件四。

3.參展作品之研究日誌或實驗觀察原始紀錄（須記錄於騎馬釘或線膠裝訂成冊筆記本）應攜往評審會場供評審委員審閱，請勿將研究日誌或實驗觀察原始紀錄送交承辦學校。

4.作品說明書自本頁起請勿出現校名、作者、校長及指導教師姓名等，並且照片中不得出現作者或指導教師之臉部，俾符審查之公平性及客觀性。

5. 作品若有引用他人研究、延續自己先前已發表之研究等，應在作品說明書中詳實寫出本次作品創新部分或自己參與研究之比重。

6.參考資料書寫方式請參考最新APA格式。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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